附录7：

铜合金采购技术条件

1．技术要求

1.1化学成分：添加剂的化学成分应符合下表的要求

	名称
	铜添加剂

	尺寸mm
	 ф80.0
	+3.0

	
	
	-1.0

	单块重量g
	500±5

	回收率%
	≥95.0

	熔化速率(740--760℃)min
	≤5.0

	抗粉化性能
	在空气中裸露,6个月不粉化,不分解

	铜  %
	75.0±2.0

	铝  %
	余量

	单个杂质%
	≤0.05


2 外观要求

圆饼状、整齐、紧实、粉状物不大于1.0%。
3产品检验方法。

3.1 外观检验

    成品外观目测检验，应符合本标准2条的规定要求。

3.2 理化检验

3.2.1铝含量测定按GB/T3169.2最新版《铝粉化学分析方法 络合测定法测定总铝量》执行。
3.2.2铜含量测定按GB/T17432-98《变形铝合金化学成份分析取样方法》执行。

3.2.3 杂质铁含量测定按GB/T6987.4最新版《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邻二氮菲光度法测定铁量》执行。

3.2.4杂质硅含量测定按 GB/T6987.6最新版《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钼兰光度法测定硅量》执行。

4   判定规则

产品外观要求、理化指标其中有一项缺陷，即判定该产品不合格。

5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规则

5.1 包装

5.1.1产品外包装用料应符合GB6543《瓦楞纸箱》标准规定要求，使用其它外包装材料，应符合包装运输要求。

5.1.2 内包装采用塑料袋真空密封，其材质应符合GB4456《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》标准规定。使用其它包装材料应符合包装密封要求。

5.2 标志

包装材料外表应印有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名、厂址、规格、商标图案、净重、包装储运标志。

5.3 运输

轻装轻卸，严禁抛掷、雨淋、受潮。

5.4 贮存

贮存场地应清洁、干燥，堆码时不得直接接触地面。

5.5 保存期

符合5.4条的规定时，保存期不少于6个月。

